   浙江温州轻工研究院科研项目经费办理

委 托 书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负责人
	

	被委托人
	

	委托原因
	

	委托
	报销金额（大写）
	
	￥       

	
	借款金额（大写）
	
	￥       

	委托签字
	年   月   日

	被委托签字
	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本委托书注明日期，一次有效；
根据财务规定，借款金额不得超过一万元；凡购物超过千元，请通过银行转账支付；每次办理科研经费请先冲结上次借款。
